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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际贸易中，一度占据主流结算地位的信用证备受欢迎却又令人生畏。一方面，它促进了贸易往来，
成就了外贸商人们的成功梦想；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是造假的集中地，害得无数商家倾家荡产。也许有人
会问，信用证诈骗真有这么严重吗？是的，在中国它甚至被专门写进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。刑法
规定，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，利用信用证诈骗财物，
数额较大的行为。二战以来，国际金融风波迭起，信用证欺诈案时有发生，且诈骗数目惊人，所造成的
损失日趋严重。例如，1998年，我国香港地区的信用证欺诈案件高达21起，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，2008
年震惊法学界的“中盛粮油案”数亿油资不翼而飞，也是以信用证为载体实施的诈骗案件。曾有香港专
业人士估计，中国内地银行和贸易公司被外商骗去的钱已达天文数字。每年银行和企业被以信用证方式
或与此有关方式骗去的款项可能达到100亿人民币之巨！/信用证诈骗不仅出现频繁，而且花样繁多，受
害者中既有出口商、进口商，也有银行和信用证代办方，下面是几则真实案例：1、 单据造假以次充好
在信用证支付中单据是唯一支付凭证，在“单证相符、单单一致”原则之下，只要单据审核通过，付款
随之发生。负责审核的银行不看贸易、不看货物、只看单据，这种特殊的运行机制让诈骗分子看到了钻
空子的机会。小孟2014年从日本进口一批小汽车，支付方式为即期信用证（指开证行或者付款行，收到
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汇票和单据后立即付款）。由于使用信用证多年，开证行、通知行也都是中日大银行
，小孟很是自信。一整套流程走下来，货物到港了，款项也全都支付了。几个月后，小孟突然接到顾客
的电话，说购买的小汽车零部件陈旧、耗油量很大，完全不像新车。小孟在找专业人员检测之后才发现
，这批汽车全是日本国内开过好几年的二手车。日本供应商勾结了船运公司，在货物描述中做了手脚，
成功蒙混过关。2、 企业注册地、经营地不一致信用证贸易成功的前提在于详细审核，核对贸易信息和
买卖双方的真实性。但是现实中，要么因为企业、银行审核的不仔细，要么因为调查不充分，常常导致
鱼目混珠的事情发生，交易企业注册地、经营地不一致是诈骗分子常常使用的赖账方式。2018年，国内
某企业接到中国台湾一买家企业的贸易请求，支付方式为远期信用证（开证行或付款行收到相符的单据
并通过审核后，不立即付款，而是等一定期限后才付款），信用证上显示地址为中国台湾某地。内地企
业看见信用证上除了要求货发往埃塞俄比亚工厂外，无其他特殊要求，因此接下了订单。但随后，中国
台湾企业无故拖欠货款，内地企业欲借助仲裁寻求解决，结果发现该中国台湾企业注册地实为塞舌尔，
台湾工厂实为塞舌尔公司的营业地址，信用证也是塞舌尔公司开具的，法律上因为这家中国台湾企业所
属地在塞舌尔导致债权不清晰，案件复杂，回款困难。3、 代开信用证私吞货物由于信用证开证需要企
业接受银行的各种审查、评估甚至拿出抵押，很多企业开不了信用证，它们只能借助实力更强的国企或



大企业开证，事后给予服务费。有犯罪分子瞄准了这个领域，通过牵线搭桥，精心策划骗局，诱导这些
国企、大企业进入陷阱。2015年，犯罪人罗某找到国企A，称有意与后者合作开展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
业务。由罗某向国企A支付20%-30%的保证金，再让国企A具体负责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塑料粒子的工
作。货物到港后，存放在第三方公司B的仓库。根据规定，只有罗某支付货款，国企A才会开具出仓通知
单允许货物出仓。然而罗某在支付部分款项后停止了支付，而货物也不翼而飞。原来B公司的仓库是罗某
一伙使用伪造的公章、合同专用章、营业执照等材料，将自己控制的仓库假冒而来的。他早已私吞了货
物。4、 无视贸易责任私吞贷款信用证除了在国际贸易中进行结算，还具备融资功能，其目的是为了缓
解出口企业生产期间的资金压力，促进贸易顺利达成。但是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利用银行的善心，将贷
款私吞，致使银行蒙受损失。1995年，A公司和韩国B公司共同勾结，开出了一份即期信用证，并委托国
企C公司代理出口一批价值43,000美元全棉漂白被套至韩国。国企C公司在不知情情况下，利用自己良好
的银企关系，以该信用证向银行作抵押，打包贷款后，按合同拨付给A公司相关生产工厂使用。之后，A
公司法人代表却暗地将款项全部提现外逃。5、 软条款陷阱通常在信用证中，买卖双方最关注的一般是
货物的质量、数量、成色、运输等关键问题，附加条款（即软条款）通常是某些细节的描述，不会引起
出口商的注意，但这却让不法分子有了可趁之机，通过精心设计陷阱条款，让出口商钱货两空。一家衬
衫面料外贸企业的工作人员小周在参加guangjiaohui时，幸运地遇到了名叫WILSON的国外买家。双方签
订贸易合同，随后WILSON向小周提供了由一家美国大银行开出的信用证。确认无误后，小周将价值27
万美元的货物发往港口，并在随后提交了提单、发票等资料，等待开证行付款。谁知开证行打回了小周
的单据，原因是信用证附加条款中规定，需要有开证申请人（买家）手签资料。小周马上联系WILSON
，岂知对方不见踪影。查问货物，发现香港的货代公司已将货物进行了委托转运，货权已转移，想拿回
希望渺茫。6、 恶意制造不符点虽然有很多外贸中小微企业在使用信用证，但是精通的人才却是非常少
。假如精通信用证的骗子利用自己的“专业”来行骗，那会让出口企业苦不堪言。刚刚创业的小李在201
8年遇到了一位西班牙客人，这位客人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所有交易都必须用信用证结算；第二，每笔交
易的金额都较小，不超过5万美元；第三，很少写附加条款。小李顿时感觉非常安全，但几次操作后就发
现不对劲，开证行总会将信用证打回，发票未显示信用证的贸易术语、提单没按信用证要求显示收货人
、发票显示的国际贸易术语与信用证不一致、汇票发票保险单据金额大小写不一致、保险比例与信用证
不符⋯⋯各种不符点接踵而至。过多的挑剔引起了小李的警觉，可一看货物，已经全都在海上了。原来
，这位客人是信用证的专业骗子，较小的金额是为了方便多次行骗，不符点是他故意找茬，修改不配合
是为了拖延导致信用证过期，催促发货是为了让小李丧失对货物的掌控权。7、 利用法律规定谋求降价
在信用证贸易中，还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具体法律法规。有些国家海关为了保护本国进口商的利益，会
设置一些非常不公平的“游戏规则”，例如在外贸行业中“大名鼎鼎”的孟加拉信用证和土耳其信用证
，不仅外贸人员望之生畏，诈骗分子也常常利用它们来谋取利益。小丁与孟加拉客人之间的一笔交易就
是典型案例。该交易于2017年5月份进行，在货物快到港时，小丁开始催客户付款，未果。随后，孟加拉
客户以资金不足、过节休息各种理由一直拖延付款，最终于7月5日背弃合约，提出降价20%的无理要求
。小丁不答应，但孟加拉客户威胁：如果不同意折扣，他会拒付信用证。孟加拉有法令规定：货到港三
个月（水果蔬菜等是45天）未提货，将被海关拍卖，且原买方有优先购买权，所以无论自己答不答应，
孟加拉客户一定会占到便宜。信用证流程繁琐复杂，牵涉到的各个方面均有不确定性因素潜伏，因此现
实中信用证诈骗案例类型数不胜数，以上还仅仅是一小部分。综合来看，导致信用证诈骗屡屡得手的原
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：NO.1出口商因生意动机，不自觉地令自己处于弱势地位。外贸中小微企业生存经营
压力巨大，为了获得订单，常常饥不择食，甚至有很多企业抱着“试一试” “赌一把”的冒险心态去
和国外买家做生意，把希望寄托在买家的人品道德之上，盲目接受早发货、赊销、拖欠、附加条款，这
些潜在危险犹如dingshizhadan将令企业遭受损失。NO.2企业和银行缺乏精通信用证的专业人才。信用证
存留着欧洲古典金融机构老式、刻板的众多规矩和条条框框，本身安全漏洞就很多，能够完全吃透信用
证的专业人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磨练，而银行、企业往往因为缺乏相关人才使得交易过程、审核过程出
现重大安全隐患，导致犯罪诈骗分子轻易得手。NO.3信用证单据造假门槛低，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。根
据外贸专业人士提供的资料，国际商会规定信用证业务的3种基本贸易单证（发票、装船提单和保险单）
都极易伪造，例如伪造卖方发票只是举手之劳；伪造装船提单只要取得船运公司的空白提单，填好后加
上假签名即可；伪造保单只要付出少量保费即可。而且，诈骗者往往兼营船运公司和贸易公司，使伪造
单证更加容易。NO.4对信用证制度的维护让法律遏制信用证欺诈举步维艰。信用证拥有独立抽象原则属
性，即信用证是独立于贸易合同的，所以信用证相关纠纷与商业纠纷是隔离的。付款一方即便明知是欺
诈也必须在单证相符、单单一致情况下付款。只是因为信用证欺诈案件引起公愤，美国和英国才分别于1
941年和1976年推出了“欺诈例外原则”，（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陆璐在《东南大学学报》2019年第6期



一篇文章中表述），规定若能拿出证据证明欺诈，则付款一方可不用履行付款义务，但它们对信用证制
度的维护十分坚定，害怕过多的法律举证会威胁、动摇信用证制度，因此对欺诈判定设置高标准。例如
美国规定，欺诈必须是主动欺诈、过分欺诈，但怎样才算主动？多大程度才算过分？还有英国法院规定
，禁令的发布不应以商人们对信用证丧失信赖为代价。由此可见英国对信用证制度体系的坚定维护远远
超过通过法律伸张正义。《美国统一商法典》1995修订本对之前信用证欺诈例外制度予以确认，并对适
用前提、范围、限制等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，沿用至今。是英美法系信用证欺诈例外制度的典范。
其后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纷纷通过案例肯定了该制度。OOWAY集团相关人士
表示，信用证虽然是200多年前商人们的一项伟大创造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、技术的进步，不仅愈发陈旧
落伍，还被深知其机制漏洞的犯罪分子所利用，成为实施国际性欺诈犯罪的工具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
际影响和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、道德来对这些不法行为抱有幻想，而是要发挥
大数据、qukuailian、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威力，以安全、便捷的崭新方式推动国际贸易数字化进程，
让外贸焕发21世纪的新生机。来源：大路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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